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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 

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以下简称“三十八所”）拟将其持有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创电子”或“公司”）45.67%股权无偿划转至中电博微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博微”）。本次收购已经触发中电博微的要约收

购义务，中电博微将依法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并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中电博微的要约收购义

务后，方可实施本次收购。  

● 本次无偿划转的实施将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三十八所变更为中电博微。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仍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本次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电科”）于 2017 年 11 月原则同意新设注册组建中电博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并将三十八所持有的四创电子全部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至中电博微持有。

2018 年 9 月中电博微已完成工商注册。2019 年 9 月 3 日，中国电科批复同

意本次国有股份在集团公司内部无偿划转事项。上述事项分别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2、2018-030、2019-031）。 

2019 年 9月 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三十八所通知，三十八所已于 2019年



9 月 9 日与中电博微签订《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将三十八所持有的四创电

子 45.67%（计 72,700,012股）的国有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中电博微持有。 

本次无偿划转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和控制关系

如下：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经批准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为中电博微，持

有公司 45.67%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电科。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 

单位名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单位性质：事业单位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99号 

法定代表人：陈信平 

开办资金：5,406万元 

业务范围：开展电子科技研究，促进电子科技发展。雷达探测和综合电子信



息系统（微波成像、通信与数据融合、侦查干扰与诱偏系统）及其相关电子设备

研制与服务，信息对抗装备研制与服务，浮空器系统研制与服务，无人机研制与

服务，电路与系统研制与服务，微电子学系统研制与服务，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系

统研制与服务，通信与信息系统研制与服务，信号与信息处理系统研制与服务，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系统研制与服务，机械电子系统工程研制与服务，计算机应用

技术系统研制与服务，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研制与服务，金融电子系统研制与服

务，广播电视传输设备研制，专业培训与咨询服务。 

（二）划入方 

单位名称：中电博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 3366号 

法定代表人：陈信平 

注册资本：10亿元 

经营范围：雷达探测、微波成像、通信与数据融合、侦查干扰与诱偏系统及

其相关电子设备研制与服务；信息对抗装备研制与服务；浮空器系统研制与服务；

集成电路设 计、制造、封装、测试与服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设计与开发；微

系统与混合微电子及 相关电子封装、金属外壳、陶瓷外壳、电子材料、低温制

冷与真空、低温超导电子、智能环境控制、微波和毫米波、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光电转换、电源、特种元器件产品 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检测检验；工业电

窑炉、表面处理设备、环保工程设备、光缆 专用设备、无人驾驶装备、机器人、

太赫兹和毫米波技术产品、智能装备产品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检测检验；系

统安防集成服务；公共安全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自有房屋租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情况：中国电科持股 100%。 

三、协议签署情况 

三十八所与中电博微于 2019 年 9 月 9 日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划转公司的国有股权数额 



截至划转基准日，被划转公司国有股权数额为 72,700,012 股（占被划转公

司股份总数的 45.67%）。 

（二）划转基准日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划转基准日为 2018年 12月 31日。 

（三）划转方式 

本次划转方式为无偿划转。 

（四）划转数量 

本次划转的划转数量为划出方所持有的全部被划转公司股份，即

72,700,012 股（以下简称“划转股份”），占被划转公司股份总数的 45.67%。 

（五）被划转公司的职工分流安置 

由于本次划转完成后，被划转公司的经营模式、管理方式不发生变化，因此

本次划转不涉及职工的分流安置。 

（六）被划转公司涉及的债权、债务（包括拖欠职工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

处理方案 

本次划转完成后，被划转公司的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仍由被划转公司自行

承担。 

（七）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时成立。 

2、本协议自本次无偿划转有关事项获得相关国家出资企业、主管部门的审

核批准后生效。 

3、本协议生效以前，划转双方不得履行或者部分履行。 

四、本次无偿划转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分别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公司将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的披露。 

（二）本次收购已经触发中电博微的要约收购义务，中电博微将依法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并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中电博微的要约

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收购。 

（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次无偿划转需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



备案。 

（四）本次无偿划转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根据本次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报备文件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10日 


